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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研究問題的提出

社會服務民營化在上個世紀的七〇

年代末期開始興起，原因包括國家科層

體制在服務輸送的無效率，以及保守主義

和福利多元主義興起，政府鼓勵民間組

織參與社會服務提供（劉昱慶、陳正芬，

2016）。社會福利民營化一方面透過政

府將服務責任轉移到民間以降低成本、另

一方面也讓民間團體透過市場競爭機制達

到服務品質的維持。臺灣也受到這股民營

化風潮影響，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後，開啟

政府推動民間團體參與社會福利服務的進

程，發展出了由政府提供財源、由非營利

組織提供社會服務的委託購買式契約關係

（卓春英，2017）。不過，近年來屢屢

傳出非營利組織提出不滿政府在服務方案

委託運作的角色（苦勞網，2012），因

此我國的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在社會福利服

務委託過程上的關係是什麼、如何運作就

值得研究與觀察。本文正是在此一研究動

機上，以社福服務契約委託中政府與非營

利組織的事前溝通機制為觀察標的，透過

先前實證研究的訪談資料佐證，說明事前

溝通在社福服務方案委託過程中的實際情

況，並藉以分析政府與非營利組織  以下

皆以  表示  的關係。

貳、事前溝通為何對社福服務
契約委託重要？

依據 （2010）的相關研究，

政府與  關係大致有兩種運作模式，

第一種是在歐陸某些國家所運作的「新組

合主義」（）模式，主要

是基於以  服務為主、國家服務補充

為輔的「補充性原則」，由政府和 

透過社會夥伴關係，來對社會服務執行條

件進行集體協商。在此一模式中， 被

視為雇主組織以及工會組織以外的第三社

會夥伴。第二種則是「新公共管理模式」

（  ），是建立在仿

照市場競爭的政府與  關係，主要始

於英語系國家。在此一模式中， 必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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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其他 ，甚至是商業市場競爭，以取

得政府財源，從競爭中脫穎而出之組織可

以與政府簽訂契約。2000 區分了

由政府和由  在特殊領域所促進的目

標（結果）和策略（手段）。政府出錢、

 提供專業服務，主要是為了達成共

同滿足個案需求的目的，像這樣用相異手

段、找尋相同目標的狀況，逕稱為互補關

係。2000 以社會服務提供作為建

構政府與  的方法， 所提供的社

會服務對政府來說可分為補充性的，互補

性或敵對性。如果是補充性的， 就會

當成是去完成政府無法滿足的公共財；如

果是互補性的， 就會被當成是政府的

夥伴，協助實踐公共財例如社會服務的輸

送，但由政府負責財源；如果是敵對性的，

 就是督促政府去改善公共政策、維持

對民眾的責信。

以臺灣目前社會福利服務提供狀況來

說，政府在兒少、婦女、障礙者、老人等

法定社福服務多數採用方案招標方式，委

託  來執行服務。此外，臺灣的 

和政府之間尚不存在集體協商的模式。由

此看來，政府出資、 執行專業服務，

政府與  關係似乎符合前述學理上的

新公共管理下契約關係與互補關係，但此

形式上互補關係是否真的同時也是一個地

位對等的夥伴關係（），仍有

待觀察。夥伴雙方能否基於達成有品質的

服務目標上，先行就服務標準、服務方式、

服務人力、服務成本等事項進行對話溝

通，並體現在招標文件與契約，就是一個

相當重要的政府與  對等關係的觀察

指標。臺灣社福服務招標目前仍以政府採

購法所涉及的勞務委託為依據，透過契約

關係來規範服務提供與價金等事項。既然

是購買式服務契約上的夥伴關係，政府和

 就應該地位對等地在招標前針對服務

基礎事項，先進行溝通了解並達成共識。

政府與有意參與社會服務的  進

行事前溝通，對於社福服務方案招標委

託之所以重要，主要理由包括（孫瑋，

2016；許芳瑜，2017；黃源協、蕭文高，

2006；衛生福利部，2018）：

一、契約關係容許契約雙方在簽約前

進行溝通討論，達到雙方對契約內容所涉

及之服務成本與服務提供方式有一定共識

後，再開啟招標程序，避免因為對服務條

件有過大歧見而致使無人投標。另外，服

務條件能在事前溝通達到共識後，屆時審

查階段將可以著重服務品質部分的呈現。

二、社會變遷導致許多新型態社福服

務的產生，政府單位不一定有服務經驗，

但或許早已關注多時甚至試辦多年。

又，亦有可能政府單位和  對某些新

型態服務都無辦理經驗。無論是單方或雙

方皆無服務經驗，新型態服務透過事前溝

通，能讓雙方對於服務的基本樣態有一基

本共識。

三、地方政府業務人員更替頻繁，新

任者未必具有一定採購事務專門知識與社

會服務經驗。因此於開始招標程序之前，

考量公共利益、採購效益並讓政府單位兼

顧專業判斷下擬具適當之招標文件，事前



社區發展季刊  166 期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

周怡君
從事前溝通機制論政府與民間團體在社福服務契約委託中的關係

58

溝通實有其必要性。

四、延續型服務方案部分，雖然大致

服務條規格不至於有太大更動，但是民間

團體能夠透過事前溝通，反應先期方案執

行狀況與後續招標應留意且可改善之處。

為能確實反映服務需求、維持服務品質，

延續型方案仍有事前溝通之必要。

參、有關事前溝通的相關規定

臺灣是否有規範讓政府和民間團體

可以在社會福利服務方案委託招標前去做

事前溝通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臺灣社福服

務委託方案目前多數定位在政府的勞務委

託，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。在政府採購法

第 34 條以及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

皆有對於事前溝通的規範，例如，政府採

購法第 34 條內容為：「機關辦理採購，

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。但須公開

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

者，不在此限。機關辦理招標，不得於開

標前洩漏底價，領標、投標廠商之名稱與

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

爭之相關資料。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，

仍應保密，決標後除有特殊情形外，應予

公開。但機關依實際需要，得於招標文件

中公告底價。機關對於廠商投標文件，除

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應保守

秘密。」而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

也規定：「機關辦理採購，應於招標文件

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參加投

標、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或協助投標

廠商：一、提供規劃、設計服務之廠商，

於依該規劃、設計結果辦理之採購。二、

代擬招標文件之廠商，於依該招標文件辦

理之採購。三、提供審標服務之廠商，於

該服務有關之採購。四、因履行機關契約

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

之廠商，於使用該等資訊有利於該廠商得

標之採購。五、提供專案管理服務之廠商，

於該服務有關之採購。前項第一款及第二

款之情形，於無利益衝突或無不公平競爭

之虞，經機關同意者，得不適用於後續辦

理之採購。」

依照上述規範，雖然有規定政府採購

機關及辦理採購人員對於招標文件具有一

定保密義務，且在維持公正公平透明採購

程序要求下，不得與廠商有片面接觸，也

應該避免使參與投標廠商陷於利益衝突或

有不公平競爭之情形。不過政府採購法第

34 條第 1 項但書特別明文揭示招標機關可

以透過「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

供參考資料」規定來進行招標前的準備與

溝通。不論對於次年度社會福利服務採購

契約之延續性方案或是對於創新方案等招

標前置作業上，只要非屬接洽特定廠商且

在符合公正公平透明公開程序下，政府單

位本應積極行使其職權，以不特定廠商為

對象而召開公開說明會或公開徵求參考資

料，使得招標文件等相關準備作業得以符

合服務需求之公共利益、採購效益並兼顧

專業判斷之要求。另外，政府單位在研擬

招標資料時本來就應進行資料搜集，難免

會接觸到未來可能前來參與招標的民間單

位，但只要能採通案性、整體性，而不是

程序外接觸或是針對特定民間團體的事前

徵求意見與溝通，就能做到利益迴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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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依據政府採購法，政府招標文

件必須經過公開閱覽後才能進行招標，而

公開閱覽的理由正是為了能獲得民間團體

的意見回饋，以便讓招標文件更符合服務

執行所需。因此事前溝通不但是可以做也

是應該做的過程。不過，究竟招標事前溝

通可以包括哪些項目是有必要討論的，例

如服務價格、服務方式、服務內容，甚至

是審查標準或評鑑指標等，也適用政府採

購法的工程類招標其實就有公開可以事前

溝通的項目。在「公共工程招標文件供刊

閱覽制度實施要點」第八點就有規範公開

閱覽之承辦單位可以把廠商或民眾意見彙

整列管請工程主單位處理後再進行招標公

告作業。在工程會自己對標案的檢討也提

到，預算與招標文件內容、押標金、履約

保證金、預付款項、履約期限、物價指數

調整等，都可以主動召開廠商說明會、聽

取業者意見加以改善（楊志彬、王維至、

周會瑜、曾慧斌，2015），這或許也是社

會福利服務在事前溝通可以進行討論的。

肆、事前溝通的實際運作狀況

作者曾參與台灣社會福利總盟在

20142015 年的「 與政府新夥伴關係

合作模式」計畫，當時已經就事前溝通一

事，分別訪談數位地方政府社會福利業務

委託方案承辦人以及民間團體方案執行

者，他們的訪談資料呈現了目前社會福利

方案委託過程中「事前溝通」的實際運作

狀況，特別是在究竟有沒有「事前溝通」

以及如何進行「事前溝通」、哪些事情應

該且需要「事前溝通」，還有不溝通的理

由是什麼。

一、「事前溝通」的確存在但政府認知
差異大
從訪談紀錄上看來，包括臺北市、新

北市這些人口數量多，在政治、經濟發展

上占有重要地位、社福服務樣態和需求也

較多的都會型政府單位，早有在招標前採

取與民間團體溝通的作法，特別是採取在

年底的相關業務聯繫會報、專家會議、公

開說明會中，釋放明年度相關方案招標辦

理的訊息，並與民間團體採取公開、不特

定對象方式的溝通，以便搜集標案辦理的

相關資訊。以下是政府與民間團體的部分

訪談內容（政府單位以「政」代表，民間

團體以「民」代表。後面字母與數字則是

作者自行編碼）。

「這個（事前溝通）我們老早這幾年

就有在做了，主要是有些新型方案還在推

動階段，我們必須要看承接方案的團體在

實際方案的執行狀況，來調整下年度招標

案內容。」（政 2）

「之前雙方溝通是必要的，如果政府

標案內容跟實際能實行的狀況差太遠，反

而造成沒有人來投標、或是投標以後反應

的問題一堆，然後招標內容已經都上採購

網改不了，那對我們造成的困擾會更多。」

（政 2）

「哪有不溝通就招標的？這不可能

啦！政府承辦人自己一個換過一個，速度

那麼快，很多承辦人對招標根本沒經驗，

還要我們來教他們。」（民 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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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以前他們政府也都沒在跟我們溝

通，但是因為之前有個市府承辦（人）從

未辦理過ＸＸ招標案，結果在招標前後，

光是要我們補足資料時就浪費不少時間，

他們自己知道不溝通是不行的，現在就有

改。」（民 2）

但仍有許多縣市政府對事前溝通採取

相對保守的態度，雖然民間團體期待與政

府有事前溝通機會。

「我們自己也是一個新成立的團體，

對於招標和服務方案執行，覺得需要和政

府還有其他團體多溝通和經驗分享，政府

覺得自己有在溝通，但很多根本都是講

講。我們每次把想法反應上去就沒下文，

然後看到招標文件時常發現，政府只是照

抄去年招標案內容，根本沒有反映實際服

務狀況。」（民Ｊ 2）

「我覺得不管是延續性方案或創新型

方案，服務成本、服務需求這都是很基本

的要雙方共同討論的，基礎服務品質才可

能創造。我們最氣的是政府在延續性方案

常直接加業務，但沒有相對應人事成本編

列，完全沒有討論空間。」（民Ｅ 2）

「我們這邊的問題是政府在延續型計

畫招標經常出現空窗、不斷改招標時間，

然後也不給明確原因。招標前的溝通當然

必要，不然我們永遠只能被動因應政府的

時程規劃。這段空窗期的服務我們為了個

案需要還是得做，但政府不會給錢，我們

要自己想辦法。」（民Ｆ 2）

「我們不會無法因為團體的想法就隨

意更改標案內容，但在招標前會招開說明

會，不過不是溝通標案內容，而是教民間

團體如何撰寫招標計畫書。」（政Ｉ 2）

「政府委託案價金不友善，期望有

招標前期的平台，可以公告招標議題及招

標方向，以免準備招標方向錯誤，無法得

標。」（民 2）

研究結果呈現民間團體與政府單位就

委託方案服務需求及合理成本並不一定有

溝通討論的機會，而且能否有事前溝通機

會經常和政府單位意願較為有關，而政府

意願似乎又有區域上的差異，相對於中南

部的地方縣市政府單位，社會服務需求多

且服務樣態多的北部地方政府單位，明顯

認為事前溝通必要而且也早已有事前溝通

機制多年。另外，政府單位常認為和民間

團體已經常有見面機會溝通，但是民間團

體卻認為真正溝通結果，應該要顯示在招

標文件上。衛福部（2018）委託台灣社會

福利總盟所做的調查也顯示，58 的受訪

政府單位表示自己在招標前置作業準備工

作，會對服務需求及合理成本有與民間單

位溝通討論，但是僅有 14％對於新設方案

或延續性方案轉型有向民間單位辦理說明

會。研究結果顯示，沒有事前溝通，政府

單位和民間團體對招標服務的相關事項缺

乏討論，並不利於個案權益、服務品質以



社區發展季刊  166 期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

專題論述

61

及政府與民間團體之間的互賴關係發展。

二、政府單位不願進行招標前溝通的
原因
為何許多政府單位不願在社福服務方

案招標與民間團體溝通？訪談結果大致呈

現了原因。

（一）誤解政府採購法規

「為了公平對待所有廠商，有相關法

規規定無法與廠商透漏價格及內容，民間

團體若可以提前提供資料或建議，就可以

提前採納。」（政 3）

「我們覺得標案預算項目沒辦法跟委

辦單位討論，怕政風室會有意見。而且如

果我們諮詢特定對象，也擔心是否會影響

其投標資格。」（政 3）

「我覺得每個團體都想要知道要去

投標計畫時，究竟要具備多少能量才有資

格，服務成本、服務需求這都是很基本的，

但是政府卻用法規上禁止圖利的理由拒絕

跟我們溝通。」（民 3）

「政府承辦人有跟我們說，我們覺

得那些地方要改可以跟他們講，問題是我

們當初還去整理一個表格出來說哪裡哪裡

要改，結果講了好幾年好像標案都是一個

樣，他們只是說說，根本沒有要聽我們的

想法。」（民Ｊ 3）

即事前對政府採購法歸並沒有禁止事

前溝通、也有避免圖利的方法，但仍有政

府單位受訪者認為自己不跟民間團體溝，

是基於不想違法。所以政府採取的方法是

讓民間團體自己提建議、由政府方評估採

不採納，但民間團體認為這樣並不是溝通，

因為標案內容沒有納入他們的意見。

（二）業務單位無法掌握預算、政府內部

單位意見不一

「我們業務單位這邊常常在方案經費

概算受限主計單位規範，我們自己看都知

道很多對未來承辦單位是很不合理的價格

和計算方式，去跟主計溝通，他們單位又

說這不行那不行，那我們要拿什麼去跟團

體溝通？去也是被抱怨而已。」（政 3）

「他們提出問題，我們也知道，但是

我們自己都掌握不了預算，上面長官要是

把經費拿去放在他們覺得更重要的業務，

我們也沒辦法。這樣去跟民間溝通可能也

沒用，因為我們想改也改不了。」（政3）

「很多問題其實不一定在方案業務

單位這邊，很多單位會修改我們的招標文

件，我們根本無法跟民間團體去討論，因

為我們自己政府單位意見就一大堆、都不

一樣，是要怎樣溝通？」（政 3）

總體來說，可以歸因爲對於對政府採

購規定有所誤解、政府內部不同單位對方

案採購招標內容意見不一致、業務承辦單

位對於預算無法掌握，認為即使去跟民間

團體溝通，也不一定能解決原有預算編列

不足的問題。從研究研究也可見到，事前

溝通可以包括許多面向如服務執行方式、

服務成本、服務執行時間等，但服務方式



社區發展季刊  166 期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

周怡君
從事前溝通機制論政府與民間團體在社福服務契約委託中的關係

62

與服務時間等服務品質議題，都可能回歸

到服務成本上，因此訪談時無論是政府或

是  的討論焦點卻是不約而同都放在

經費預算上。

三、該用何種方式以進行有效的事前
溝通？
事前溝通如何能做到對方案招標的服

務執行有效的，而是政府單位單方面報告

自己的招標內容、民間團體反應服務需求

和服務成本，但卻無法被政府採用？許多

政府單位和  都提出他們的看法。

「以召開公聽會或是聽證會，邀請

對象除了相關會參加的民間團體，可邀請

外縣市團體公益團體、諮詢專家，他們在

服務規格、價格基本上有一定的經驗，具

有參考價值，也可避免圖利特定廠商的問

題。」（政 4）

「我們會採多階段、通案性的意見徵

詢，規劃標案初期就廣邀民間團體參與，

採納多數團體意見，團體自己也要針對標

案本身進行細節性規劃，來跟我們討論。

後續就可以避免標案流標或是標案與第一

線人員期待不符的問題。」（政 4）

「新案、延續案或補助案、委託案都

要區別清楚，方案整體合理性需要考慮，

採何種方式招標都應在預算編列之前討論

好，而非招標期限將至才商討標案金額、

服務內容等，如此在說明會提出異議且更

改契約內容的機率微乎其微，政府與民間

無法建立公平對等的關係。」（民 4）

由上述相關規範以及訪談內容可知，

有效的事前溝通條件包括：一、事前溝通

應該採取公開、不涉及特定對象方式。二、

為了能夠讓事前溝通所形成的共識成果納

入招標文件規範之共通內容，應儘早進行

事前溝通之具體實施的時間點規劃，特別

是應先於政府預算編列之前。三、政府與

民間團體雙方在參與事前溝通前，都應該

對標案服務內容及服務條件有精確研究，

讓溝通是有意義且有效率的脈絡下進行。

伍、結論與討論

綜上所述，政府與  事前溝通有

利服務方案進行，中央應提醒地方政府

進行事前溝通。事前溝通機制可讓政府

與民間就服務價格、服務規格、服務方式

等重要影響服務使用者權益事項，先形成

共識。建議未來由地方政府以不特定廠商

為對象，以定期或不定期召開工作會議或

聯繫會報等方式來凝聚社會福利服務採購

契約及相關招標文件的共通規範，並採多

階段、通案性的意見徵詢，且於規劃標案

初期就廣邀民間團體及諮詢專家等一同參

與。然而，要讓事前溝通是有效的前提條

件是，政府和想參與服務方案的民間團體

必須有充足準備和資訊，特別是服務成本

計算。當務之急建議政府可以整理各類社

會福利服務提供委外契約範本並予以類型

化，並就人事費用、行政管銷費用等建置

客觀評價標準，訂出服務項目、合理報酬、

品質管控等，並匯集為一操作手冊，作為

事前溝通之依循或參考。



社區發展季刊  166 期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

專題論述

63

社福服務方案招標的事前溝通著重在

政府對溝通機制的態度與辦理，如果政府

認為提供給個案的服務品質是重要的、認

為與提供服務的  有實質上的討論是

重要的，自然就會找尋一個避免違法、又

能促進溝通效率的機制，而不是刻意的曲

解政府採購法規來避開事前溝通的機會。

即使服務經費因為政治因素或是主計單位

認定無法到位，也應該在事前溝通開誠布

公地說明，並透過與民間團體溝通，討論

出一個對個案相對較好的服務規格。這才

是真正符合互補關係的夥伴關係。

 事前溝通事實上能營造友善公私協力

環境，對建構服務使用者、服務提供者以

及政府間三方的良善夥伴關係。事前溝通

機制也有助於避免採購機關倚仗其法定優

勢締約地位而有專擅恣意等情事。長期政

策規劃上，建議參考北歐或德日的團體協

約方式，納入專法規定或以一般程序規範

訂定與政府定期進行協商，來建置公平合

理且公開透明的協商機制。北歐或德日的

 社會民主模式，雖然隨各國政府體制

有所不同，但共同之處即是由參與政府社

福服方案團體從地方基層到中央層級的組

織、透過層層的  內部民主機制所選

出由具代表性的服務提供者代表，在法定

架構下與政府進行委託條件協商。

(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)

關鍵詞：事前溝通、社福服務、契約委託、

　　　   政府、民間團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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